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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本公司2025年前三季度权益分派方案为：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73,571,492.00股后
	【注：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，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，持股1个月（含1个月）以内，每10股补
	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：2025年11月11日，除权除息日为：2025年11月12日。
	本次分派对象为：截止2025年11月1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，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
	1、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11月12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
	2、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：
	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（申请日：2025年11月4日至登记日：2025年11月11日），如因自派股东
	六、调整相关参数
	1、鉴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不参与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，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=实
	因公司已回购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，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，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，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
	    1、咨询地址：潍坊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方路268号
	    2、咨询联系人：徐大朋、许艳清
	3、咨询电话：0536-3055688
	4、传真号码：0536-3056777
	1、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；
	2、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；
	3、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。
	特此公告。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歌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

